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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查新委托单
	查新项目名称
	汽车电子标识
	项目来源
	

	委

托

单

位 
	名   称
	

	
	地   址
	
	邮政编码
	

	
	负 责 人
	
	电  话
	
	税       号
	

	
	项目联系人
	姓   名
	
	电子信箱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备用项目联系人
	姓名
	
	电子信箱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查

新

机

构
	名    称
	天津市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地    址
	天津市河西区吴家窑大街22号A座505室
(佟楼：中环线与贵州路交叉口处)

	
	邮政编码
	300074
	电子信箱
	skjxxscxjszx@tj.gov.cn

	
	负 责 人
	姜天笑
	电 话 1
	23378753

23370179
	电 话 2 
	23519290-811
23519295-811

	
	联 系 人
	
	电  话 1
	
	电  话 2
	

	
	天津市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查新中心 网址
	http://cx.tisti.ac.cn

	一、查新目的及查新范围（请在以下括号中将选定内容用加重或红色标明）
1. 查新目的（①立项查新 ②成果查新（鉴定、验收、评估、申报奖励） ③标准查新 ④专利查新 ⑤其他）
2. 查新范围（①国内 ②国内外 ③国外 ）
3. 委托单位性质（①高校  ②科研院所  ③企业 ④个人 ⑤医院 ⑥其他）

4.其        他（）

	二、查新项目的科学技术要点（简要说明项目的研发背景，重点表述查新项目的概貌、主要科学技术特征、技术参数或指标、研究方案、试验规模、应用状况或效果等，与目前国内外同类研究的水平比较，务求突出技术性内容，篇幅不宜过长。）


	三、查新点（即查新项目的创新点，应体现出查新项目的新颖之处或与国内外同类研究相比独到之处；查新点应逐条列示，尽量简明，一般不超过3条，查新点过多应酌情加收费用。注意：勿将本专业领域的一般技术特征列作查新点。）
1、****电子标识读写设备****实时采集，实时上传******，从而实现*******等功能。

2、*****电子标识读写设备*****增加***前端，通过与***设备的连接，实现前*****比对功能，并将比对结果实时传输到控制平台，实现比对异常告警等相关功能。

3、通过****电子标识手持式读写终端通过****模块实现与电子标识间的*****等功能，在******对车辆进行信息采集，实现****智能查验，提升车辆监管水平。

	四、查新委托人提供的中英文关键词（查新项目委托人应提供反映项目科学技术要点与查新点的实质内容的关键词及其相应的规范词、同义词、缩写词和所属专业文献中的常用词汇；对于化学物质除提供化学名称外，还应尽可能提供其商品名、俗称、分子式、结构式及CA登记号。如查新范围只限国内，则无须提供英文关键词。）


	如有以下内容可酌情列出：
1. 项目组已发表的相关文献（应列出题目、期刊及年-卷-期号；专利号；成果登记号）
2. 与项目有关的核心参考文献（酌情列出）
3. 其他补充说明


	查新报告递送 方式：①自取   ② 邮寄

邮寄报告的递送详细信息：

开票类型：①专票   ②普票

开票信息：名称 ：

                  纳税人识别号：

                  地址、电话：

                  开户行及账号：

	五、附注
委托方从网上（http://cx.tisti.ac.cn）新增和在线提交委托单后，务必通过电话进行确认。请各委托单位详细阅读网站上的内容（网页上有付费方式、联系方式、 E-MAIL等相关信息），根据业务流程完成委托，并跟踪项目完成进度。 

项目初审过后，请及时将打款凭证上传系统并打电话确认，方可进入查新阶段。 

如委托方对查新报告的完成日期或领取查新报告的方式另有要求，务请提前告知。（本查新机构可将双方已确认并盖章后的查新报告以快递方式发送给委托方指定的部门接收，并将电子发票发送到委托方的指定邮箱。）
 


 

